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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船山区种粮大户补贴政策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119581810]一、政策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19581811]（一）政策背景及立项依据
[bookmark: _Toc119581812]1. 政策制定背景
[bookmark: _Hlk119585984]为进一步稳定粮食生产，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和防止耕地“非粮化”，有力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1年四川省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农发〔2021〕145号）和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和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川财农〔2021〕133号）的要求，结合船山区实际，遂宁市船山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区农业农村局）制定了《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补贴对象、基本条件、资金概算及补贴分配标准、实施方式以及资金拨付方式。
该政策实施旨在做好船山区种粮大户补贴工作，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支持引导作用，以粮食规模经营主体为载体，提升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船山区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bookmark: _Toc119581813]2. 政策立项依据
（1）《关于印发〈2021年四川省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农发〔2021〕145号）；
（2）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和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川财农〔2021〕133号）；
（3）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的批复》；
（4）《遂宁市财政局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的通知》。
[bookmark: _Toc119581814]（二）政策制定内容
本次评价的政策为《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政策实施内容、资金概算及补贴分配标准、实施方式以及资金拨付方式等，具体内容如下：
1.实施内容
（1）补贴对象
大小春种植水稻、玉米和小麦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农户、家庭农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
（2）基本条件
1）在全区内新型经营主体作为补贴对象需达到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不含复种面积）门槛为: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30亩（含30亩）以上。
2）依法登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种植、农机等社会化服务组织。
2.资金概算及补贴分配标准
（1）资金概算
现金直补概算资金112.99万元。
（2）申报上限
补贴作物水稻、玉米、小麦，大小春两季补贴面积不重复计算，按种植面积大的一季进行申报、补贴，单个申报主体补贴规模上限为1000亩。
（3）补贴标准
补贴标准按照下达资金总额/核实的补贴总面积来进行计算。按《遂宁市财政局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的通知》（遂财农〔2021〕52号）要求，补贴标准上限为107.58元/亩。结余资金用于下一年度种粮大户补贴。
3.实施方式
（1）组织申报
由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组织符合补贴条件的种粮对象自行向耕地所在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申报，提交的申报资料包括种粮大户申报表（经耕地所在村委会签字盖章）、土地来源证明材料（经耕地所在村委会签字盖章）及生产图片。乡镇政府组织镇村干部对种植的小麦、玉米和水稻单季粮食作物面积达到30亩以上（含30亩）的种植大户进行核实登记汇总。
（2）核实确认
各乡镇政府组织镇村干部对申报的资料及面积开展核实，核实无误后在镇村两级同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公示无异议后，由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区农业农村局。
（3）抽查核实
区农业农村局根据上报的资料，会同区财政局一起，采取聘用第三方公司（测绘）的方式，对各乡镇上报的种粮大户申报补贴面积开展抽查核实，以乡镇为单位，抽查面积和户数比例不低于30%。
4.资金拨付方式
根据乡镇人民政府核实确认面积、抽查复核情况和实施方案，确认补贴金额后以现金直补的方式发放。
[bookmark: _Toc119581815]（三）政策资金情况
[bookmark: _Toc119581816][bookmark: _Toc118908449]1.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的通知》（遂财农〔2021〕83号）,该项目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和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共计112.99万元。
[bookmark: _Toc118908450][bookmark: _Toc119581817]2.实际支出情况
根据《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的通知》（遂财农〔2021〕83号），资金下达时间为2021年11月；根据《船山区财政资金分配情况审批表》，区委区政府领导审批完成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故截至2021年12月31日政策资金无支出。
通过申报核实确认后，受补贴种粮大户共计107户。截至绩效评价日（2022年10月12日），实际支出112.97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9.99%[footnoteRef:0]。具体支出情况如下表： [0:  根据《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该政策的补贴标准根据当年下达的种粮大户补贴资金总量以及核实的补贴总面积，测算确定年度亩均补贴标准。再根据亩均补贴标准、各种粮大户认定的种植面积测算各户补贴资金及实际补贴资金总量。故最终测算的补贴资金总额度与下达的资金总数存在细小偏差。] 

表1-1 政策资金支出明细表
单位：元
	[bookmark: _Hlk119616569]序号
	乡镇
	申报主体
	认定面积（亩）
	补贴标准（元/亩）
	补贴金额

	1
	桂花镇
	兰桂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270
	65.76
	17755.2

	2
	桂花镇
	姚洪龙
	198.27
	65.76
	13038.23

	3
	桂花镇
	银桂村股份经济合格联合社
	216.75
	65.76
	14253.48

	4
	桂花镇
	吕红章
	40
	65.76
	2630.4

	5
	桂花镇
	黄龙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392.32
	65.76
	25798.96

	6
	桂花镇
	金井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115
	65.76
	7562.4

	7
	桂花镇
	遂宁市桂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623
	65.76
	40968.48

	8
	桂花镇
	何东
	50
	65.76
	3288

	9
	桂花镇
	响堂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134.4
	65.76
	8838.14

	10
	桂花镇
	翰林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50
	65.76
	3288

	11
	桂花镇
	增辉种植家庭农场
	107.75
	65.76
	7085.64

	12
	桂花镇
	林奉春
	67.93
	65.76
	4467.07

	13
	桂花镇
	桂郪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68.22
	65.76
	4486.14

	14
	桂花镇
	杉树村股份经济合作
联合社
	503.03
	65.76
	33079.25

	15
	桂花镇
	三圣村股份经济合作
联合社
	150
	65.76
	9864

	16
	桂花镇
	射洪百果盛世水果种植有限公司
	119.86
	65.76
	7881.99

	17
	桂花镇
	石景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304.9
	65.76
	20050.22

	18
	桂花镇
	熊兵
	85.09
	65.76
	5595.51

	
	
	合计
	3496.13
	
	229931.12

	19
	仁里镇
	文笔山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205
	65.76
	13480.8

	20
	仁里镇
	卧龙庵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65
	65.76
	4274.4

	21
	仁里镇
	梁国庆
	35
	65.76
	2301.60

	22
	仁里镇
	向东
	38
	65.76
	2498.88

	23
	仁里镇
	常林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87
	65.76
	5721.12

	24
	仁里镇
	袁志红
	36.74
	65.76
	2416.02

	25
	仁里镇
	李静
	187.03
	65.76
	12299.09

	26
	仁里镇
	龙炳火
	300.05
	65.76
	19731.28

	27
	仁里镇
	亿禾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32.9
	65.76
	2163.50

	28
	仁里镇
	骆光辉
	30
	65.76
	1972.80

	29
	仁里镇
	姚敏
	120
	65.76
	7891.20

	
	
	合计
	1136.72
	
	74750.70

	30
	唐家乡
	赖仁富
	858.27
	65.76
	56439.83

	31
	唐家乡
	晓赖鲜（赖光胜）
	394.88
	65.76
	25967.3

	32
	唐家乡
	胜强农场（余强）
	575.93
	65.76
	37873.15

	33
	唐家乡
	源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徐明胜）
	430
	65.76
	28276.80

	34
	唐家乡
	兴和润蔬菜专业合作社（朱席武）
	177.37
	65.76
	11663.85

	35
	唐家乡
	友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王生明）
	124.62
	65.76
	8195.01

	
	
	合计
	2561.07
	
	168415.94

	36
	龙凤镇
	大白塔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52
	65.76
	3419.52

	37
	龙凤镇
	建豪种植专业合作社（陈爱民）
	79.05
	65.76
	5198.32

	38
	龙风镇
	清河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65
	65.76
	4274.40

	39
	龙凤镇
	川宏种植专业合作社
	100
	65.76
	6576

	40
	龙凤镇
	龙宝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71.58
	65.76
	4707.10

	41
	龙凤镇
	石桥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80
	65.76
	5260.80

	42
	龙凤镇
	寨子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219.75
	65.76
	14450.76

	43
	龙凤镇
	佳合天盛种植专业合作社
	60
	65.76
	3945.60

	44
	龙风镇
	室塔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50
	65.76
	3288

	45
	龙凤镇
	定室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229.92
	65.76
	15119.53

	
	
	合计
	1007.3
	
	66240.03

	46
	河沙镇
	小红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苟永强）
	97.39
	65.76
	6404.36

	47
	河沙镇
	景峰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598.41
	65.76
	39351.44

	48
	河沙镇
	道然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衡载磊）
	431.6
	65.76
	28382.01

	49
	河沙镇
	云灵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61.86
	65.76
	4067.91

	50
	河沙镇
	佳域农业有限公司
	180
	65.76
	11836.80

	51
	河沙镇
	天浪公司
	1000
	65.76
	65760

	52
	河沙镇
	刘显高
	46
	65.76
	3024.96

	53
	河沙镇
	杨礼光
	36.34
	65.76
	2389.71

	54
	河沙镇
	遂宁市秋丰农业开发有限力公司（谢环）
	32
	65.76
	2104.32

	55
	河沙镇
	四川德林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80
	65.76
	5260.80

	56
	河沙镇
	致康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50
	65.76
	9864

	57
	河沙镇
	谷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328
	65.76
	21569.28

	58
	河沙镇
	瑞峰劳务专业合作社
	114.76
	65.76
	7546.61

	59
	河沙镇
	宏林昊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91
	65.76
	5984.16

	60
	河沙镇
	唐武
	75
	65.76
	4932

	
	
	合计
	3322.36
	
	218478

	61
	老池镇
	遂宁市船山区昌茂种棺家庭农场
	273
	65.76
	17952.48

	62
	老池镇
	遂宁市耕耘农机专业合作社
	260.98
	65.76
	17162.04

	63
	老池镇
	遂宁市船山区国春种植家庭穴扬
	92.71
	65.76
	6096.60

	64
	老池镇
	遂宁市船山区兴祥盛农机专业合作社
	375.03
	65.76
	24661.97

	65
	老池镇
	遂宁市船山区耀振种植家庭农扬
	213.78
	65.76
	14058.17

	66
	老池镇
	遂宁市船山区志华种植家庭农场
	138.83
	65.76
	9129.46

	67
	老池镇
	遂宁市船山区勇胜养
殖家庭农场
	38
	65.76
	2498.88

	68
	老池镇
	遂宁市船山区华青种植专业合作社
	688.96
	65.76
	45306

	69
	老池镇
	四川荷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吴洪皓）
	54.32
	65.76
	3572.08

	70
	老池镇
	蒋中永
	60
	65.76
	3945.60

	71
	老池镇
	船山区珍秀家庭农场
	30.1
	65.76
	1979.37

	72
	老池镇
	遂宁市船山区君鑫养殖专业合作社
	45.06
	65.76
	2693.14

	73
	老池镇
	遂宁市船山区惹萱养殖专业合作社
	157.53
	65.76
	10359.17

	74
	老池镇
	遂宁市勋睿农业有限公司
	139.34
	65.76
	9162.99

	75
	老池镇
	舒加华
	30.82
	65.76
	2026.72

	76
	老池镇
	魏厚辉
	45.62
	65.76
	2999.97

	77
	老池镇
	龙泉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91.61
	65.76
	6024.27

	78
	老池镇
	遂宁市睿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93
	65.76
	6115.68

	79
	老池镇
	遂宁市船山区晓兵养苑家庭农场
	50
	65.76
	3288

	80
	老池镇
	遂宁市船山区陆玖种种植家庭农场
	133.87
	65.76
	8803.29

	81
	老池镇
	遂宁市船山区佳稼旺种植专业合作社
	67.78
	65.76
	4457.21

	82
	老池镇
	铜锣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54.71
	65.76
	3597.72

	83
	老池镇
	魏春
	30
	65.76
	1972.80

	84
	老池镇
	遂宁市船山区鑫艺种植专业合作社
	55.53
	65.76
	3651.65

	85
	老池镇
	陈洪
	78.91
	65.76
	5189.12

	86
	老池镇
	金凤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62.31
	65.76
	4097.50

	87
	老池镇
	刘宇
	42.86
	65.76
	2818.47

	88
	老池镇
	何绍文
	136.4
	65.76
	8969.66

	
	
	合计
	3541.06
	
	232590.05

	89
	永兴镇
	四川三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70
	65.76
	4603.20

	90
	永兴镇
	孔园
	30
	65.76
	1972.80

	91
	永兴镇
	罗俊烨
	170
	65.76
	11179.20

	92
	永兴镇
	贺永洪
	68
	65.76
	4471.68

	93
	永兴镇
	遂宁市源三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41.78
	65.76
	2747.45

	94
	永兴镇
	米永兰
	38.47
	65.76
	2529.78

	95
	永兴镇
	柏湾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91.12
	65.76
	5992.05

	96
	永兴镇
	任光友
	590
	65.76
	38798.40

	97
	永兴镇
	刘维
	36
	65.76
	2367.36

	98
	永兴镇
	黄一勇
	120
	65.76
	7891.20

	99
	永兴镇
	康易种植家庭农场
	167.68
	65.76
	11026.63

	100
	永兴镇
	刘海林
	127.2
	65.76
	8364.67

	101
	永兴镇
	唐帅
	200
	65.76
	13152

	102
	永兴镇
	四川灵草中药材有公司（袁政委）
	45
	65.76
	2959.20

	103
	永兴镇
	蒲天高（新开村、联盟村）
	50
	65.76
	3288

	104
	永兴镇
	吴贵明
	33.87
	65.76
	2227.29

	105
	永兴镇
	王兵
	125
	65.76
	8220

	106
	永兴镇
	郑毅
	79
	65.76
	5195.04

	107
	永兴镇
	唐昌友
	34.41
	65.76
	2262.80

	
	
	合计
	2117.53
	
	139248.76

	
	
	总合计
	17182.17
	
	1129654.599



[bookmark: _Toc119581818]（三）政策组织情况
船山区财政局（以下简称区财政局）：作为本项目的资金拨付单位，负责转移支付上级资金，为项目提供资金保障；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管以及绩效考核。
区农业农村局：作为本项目的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主要负责统筹整个项目，根据上报的资料，会同区财政局一起，采取聘用第三方公司(测绘)的方式，对各乡镇上报的种粮大户申报补贴面积开展抽查核实，以乡镇为单位，抽查面积和户数比例不低于30%。
船山区各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组织符合补贴条件的种粮对象自行向耕地所在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申报，提交的申报资料包括种粮大户申报表(经耕地所在村委会签字盖章)、土地来源证明材料(经耕地所在村委会签字盖章)及生产图片。乡镇政府组织镇村干部对种植的小麦、玉米和水稻单季粮食作物面积达到30亩以上(含30亩)的种植大户进行核实登记汇总。各乡镇政府组织镇村干部对申报的资料及面积开展核实，核实无误后在镇村两级同步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区农业农村局。
[bookmark: _Toc119581819]（四）政策绩效目标
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以粮食规模经营主体为载体，通过种粮大户现金补贴，确保种粮大户及撂荒地复耕工作顺利推进，提升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船山区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bookmark: _Toc119581820]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bookmark: _Toc119581821]（一）评价方法
[bookmark: _Hlk73882276]本次项目评价将运用社会调查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专家咨询等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对项目进行分析。
1.社会调查法。通过公众问卷、访谈方式等对项目内容的公众评价情况以及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调查，并对项目资金的使用效果进行分析。
2.比较法。通过对项目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3.因素分析法。通过梳理影响绩效目标实现的内外因素，以及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分析这些因素对目标实现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分析如何通过改善影响因素来提高项目实施效果，达到项目绩效目标。
4.专家咨询法。主要是利用专家在专业方面的经验和知识，用征询意见和其他形式向专家请教而获得信息的方法。主要包括评价的实施路径、项目评价的思路以及具体指标的分析方法等估。
[bookmark: _Toc119581822]（二）评价指标
[bookmark: _Toc119581823][bookmark: _Toc118908458][bookmark: _Hlk72409964]1.指标设计思路
[bookmark: _GoBack]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原则和项目特点，结合政策绩效目标，评价组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中发〔2018〕34号）等文件要求，按照逻辑分析法制定本次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组在制定指标体系时，主要是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效益等三个维度来确定指标体系框架。
[bookmark: _Toc119581824][bookmark: _Toc118908459]2.指标体系框架说明
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整体框架由3项一级指标、16项二级指标组成。指标数据来源于政府文件、基础表、问卷调查、访谈等。具体各类指标内容如下：
（1）政策制定指标：占权重分30分，主要包括目标科学、项目协同、对象全面、标准合理等指标。
（2）政策执行指标：占权重分30分，主要包括实施对象精准、组织保障合理、政策宣传实施、项目申报管理、资金使用合规、预算执行率等指标。
（3）政策效益指标：占权重分40分，主要包括政策目标完成、符合性、引导性、区域均衡性、对象公平性、长效管理等指标。
[bookmark: _Toc119581825][bookmark: _Hlk72409985]3.指标解释相关说明
（1）权重
本方案综合评价表中各指标的权重由评价组根据绩效评价原理和评价需求，在调研基础上依据指标的重要性产生。
（2）评价标准
本方案的评价标准是依据绩效评价基本原理，分别按照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等制定。
对于定性指标，一般通过问卷及访谈采集相关数据，在实施过程中运用等级描述法进行考核，通过设置相应标准来显示该指标认可程度的差异。
①计划标准，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评价标准，一般以100%为满分，按照线性函数，等距增减。
②行业标准，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符合标准则得相应权重分，不符合则不得分。
③历史标准，参照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一般达到均值即得到权重分的80%，超过或减少的即按照线性函数增减计算。
其他指标，依据其特征给予增减计分。
[bookmark: _Toc119581826][bookmark: _Toc79419321][bookmark: _Toc31441][bookmark: _Toc6022][bookmark: _Toc14522][bookmark: _Toc10683][bookmark: _Hlk72409822]4.评分标准及等级设计
本着科学、规范、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评价组采用集中评议和独立评分相结合的方法，对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方面进行评价，综合绩效评价总分值为100分。评价组根据项目实施具体情况得出绩效评价得分，并计算出项目综合评价得分。根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相关要求，评价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
综合得分在90（含）-100分为优；
综合得分在80（含）-90分为良；
综合得分在60（含）-80分为中；
综合得分在60分以下为差。
[bookmark: _Toc119581827]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bookmark: _Toc119581828]（一）评价结论
评价组运用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访谈、问卷调查，对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政策进行客观评价，得到最终评分结果为95.5分，绩效评级为“优”。具体打分情况见附件1。具体得分如表3-1所示。
表3-1   种粮大户补贴政策绩效评分汇总表
	分层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政策制定（30分）
	目标科学
	7
	6

	
	项目协同
	7
	7

	
	对象全面
	8
	8

	
	标准合理
	8
	8

	政策执行（30分）
	实施对象精准
	5
	5

	
	组织保障合理
	5
	5

	
	政策宣传实施
	5
	4.5

	
	项目申报管理
	5
	5

	
	资金使用合规
	5
	5

	
	预算执行率
	5
	5

	政策效果（40分）
	政策目标完成
	8
	8

	
	符合性
	7
	7

	
	引导性
	7
	6

	
	区域均衡性
	8
	8

	
	对象公平性
	8
	8

	
	长效管理
	2
	0

	合计
	100
	95.5



[bookmark: _Toc119581829]（二）绩效分析
[bookmark: _Toc119581830][bookmark: _Toc118908463]1.政策制定指标分析
（1）目标科学
一是根据《遂宁市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该政策目标为“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铁导向作用，以粮食规模经营主体为载体，通过种粮大户补贴，提升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我区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政策目标明确合理，但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全面，未涉及补贴资金发放准确性、补贴资金发放及时性等方面，扣1分。二是根据《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补贴对象为大小春种植水稻、玉米和小麦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农户、家庭农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绩效目标支持范围与政策规划匹配。综上，此项7分，得6分。
（2）项目协同
该项政策专项间制度机制顶层设计不存在缺陷，专项间机制统筹协调、互为补充，不存在交叉重复的情况。综上，此项7分，得满分。
（3）对象全面
根据《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补贴对象为大小春种植水稻、玉米和小麦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农户、家庭农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需满足的基本条件一是在全区内新型经营主体作为补贴对象需达到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不含复种面积）门槛为: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30亩（含30亩）以上；二是依法登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种植、农机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区农业农村局根据乡镇人民政府核实确认面积、抽查复核情况和实施方案，确认补贴金额后以现金直补的方式发放。政策实施对象覆盖全面。综上，此项8分，得满分。
（4）标准合理
该政策的补贴标准根据当年种粮大户补贴资金总量以及核实的补贴总面积，测算确定年度亩均补贴标准，且根据《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省级次啊真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的通知》（遂财农〔2021〕52号）要求，补贴上限为107.58元/亩，充分考虑政策补贴对象、补贴区域、种植环境、经济发展等因素设定政策标准。综上，此项8分，得满分。
[bookmark: _Toc118908464][bookmark: _Toc119581831]2.政策执行指标分析
（1）实施对象精准
经核查乡镇面积汇总表、乡镇核查表、区县抽查核实表、种粮大户补贴名单等相关资料，政策实施对象识别精准，未发现有实施对象与政策预期不匹配的情况。综上此项5分，得满分。
（2）组织保障合理
《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明确政策实施相关方包括区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其中区农业农村局为政策实施主管部门，负责会同区财政局一起，采取聘用第三方公司（测绘）的方式，对各乡镇上报的种粮大户申报补贴面积开展抽查核实；各乡镇人民政府及村民委员会负责组织符合补贴条件的种粮对象申报、核实登记汇总、开展面积核实、公示等工作。政策实施具有明确的组织保障。在实施过程中，各项工作匹配相关工作人员，并明确分工。综上，此项5分，得满分。
（3）政策宣传实施
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1年四川省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农发〔2021〕145号）要求：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按程序做好补助对象、补助资金等信息公开公示工作，强化社会监督，要采取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方式，把政策广泛宣传到基层、宣传到农户，使广大农民群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基层干部准确理解掌握政策内容，积极营造有利于政策落实的良好氛围。根据《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要求：各乡镇及相关责任部门要按程序做好补助对象、补助资金等信息公开公示工作，要采取广播、入户宣传等形式进行宣传。经核查公示照片、现场宣传照片等相关资料，区农业农村局、各乡镇均按要求完成公开公示工作，并进行了入户宣传，但宣传方式不够多样化，一定程度影响政策的宣传效果和农户对政策内容的知晓程度。酌情扣0.5分。综上，此项5分，得4.5分。
（4）项目申报管理
《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规定补贴申报程序为;（1）组织申报。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组织符合补贴条件的种粮对象自行向耕地所在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申报，提交的申报资料包括种粮大户申报表（经耕地所在村委会签字盖章）、土地来源证明材料（经耕地所在村委会签字盖章）及生产图片。乡镇政府组织镇村干部对种植的小麦、玉米和水稻单季粮食作物面积达到30亩以上（含30亩）的种植大户进行核实登记汇总。（2）核实确认。各乡镇政府组织镇村干部对申报的资料及面积开展核实，核实无误后在镇村两级同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公示无异议后，由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区农业农村局。（3）抽查核实。区农业农村局根据上报的资料，会同区财政局一起，采取聘用第三方公司（测绘）的方式，对各乡镇上报的种粮大户申报补贴面积开展抽查核实，以乡镇为单位，抽查面积和户数比例不低于30%。经核查申报资料，包括乡镇面积汇总表、乡镇核查表、区县抽查核实表、种粮大户补贴名单、公示照片、第三方测绘公司测绘面积汇总表、各乡镇补贴申报函等，申报材料完备，符合政策规定的程序。综上，此项5分，得满分。
（5）资金使用合规
经核查国库集中支付凭证，比对种粮大户补贴名单、补贴资金分配表等，该政策资金支出符合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区农业农村局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综上，此项5分，得满分。
（6）预算执行率
该项目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和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共计112.99万元。因资金下达时间晚，且区委区政府领导审批资金分配方案完成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故截至2021年12月31日无支出。截至绩效评价日（2022年10月12日），实际支出112.97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9.99%。指标得分=112.97万元/112.99万元*100%*5=5。综上，此项5分，得满分。
[bookmark: _Toc118908465][bookmark: _Toc119581832]3.政策效益指标分析
（1）政策目标完成
根据《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的通知》（遂财农〔2021〕83号）,该项目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和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共计112.99万元。根据《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的通知》（遂财农〔2021〕83号），资金下达时间为2021年11月；根据《船山区财政资金分配情况审批表》，区委区政府领导审批完成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故截至2021年12月31日政策资金无支出。通过申报核实确认后，受补贴种粮大户共计107户，申报面积共17182.17亩，平均每亩补贴65.76元，共计补贴资金为112.97万元。截至绩效评价日（2022年10月12日），实际支出112.97万元。指标得分=112.97万元/112.97万元*100%*5=5。完成政策补贴目标。综上，此项8分，得满分。
（2）符合性
该政策以粮食规模经营主体为载体，通过种粮大户补贴，提升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船山区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可助力水稻种植户实现亩均增收65.76元以上，有效带动当地种植业的产量提升。其效果符合中央、省和市规划布局，与资金投向匹配吻合。综上，此项7分，得满分。
（3）引导性
该政策以粮食规模经营主体为载体，通过种粮大户补贴，提升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船山区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可助力水稻种植户实现亩均增收65.76元以上，有效带动当地种植业的产量提升。根据《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的通知》（遂财农〔2021〕83号），下级下达的绩效目标为“粮食规模经营面积比上年提高5%”，但区农业农村局未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无法反映是否实现此项绩效目标，扣1分。综上，此项7分，得6分。
（4）区域均衡性
根据政策资金分配情况，桂花镇18户，申报面积共3496.13亩，补贴金额为229931.12元;仁里镇11户,申报面积共113672亩，补贴金额为74750.7元;唐家乡6户，申报面积共 2561.07亩，补贴金额为168415.94元;龙凤镇10户，申报面积1007.3亩，补贴金额为66240.03元;河沙镇15户，申报面积3322.36亩，补贴金额为218478元;老池镇28户，申报面积3541.06亩，补贴金额为232590.05元;永兴镇19户，申报面积2117.53亩，补贴金额为139248.76元。政策补贴资金根据实际测算面积进行资金分配，有效保障遂宁市各区域种粮大户补贴的均衡性。综上，此项8分，得满分。
（5）对象公平性
该政策资金分配结果根据船山区桂花镇、仁里镇、唐家乡、龙凤镇、河沙镇、老池镇、永兴镇申报的实际补贴面积进行分配，分配结果公平合理，充分考虑地域条件和经济条件。综上，此项8分，得满分。
（6）长效管理
经核查，该政策项目实施完成后，未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未针对种植的收益、种植结构调整进行长效管理，扣2分。综上，此项2分，得0分。
[bookmark: _Toc119581833]四、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bookmark: _Toc119581834]（一）存在问题
[bookmark: _Toc118908471][bookmark: _Toc119581835]1.绩效指标设置全面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根据《遂宁市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该政策目标为“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铁导向作用，以粮食规模经营主体为载体，通过种粮大户补贴，提升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我区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政策目标明确合理，但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全面，未涉及补贴资金发放准确性、补贴资金发放及时性等方面。
[bookmark: _Toc118908472][bookmark: _Toc119581836]2. 政策实施后续管理有待加强
一是根据《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的通知》（遂财农〔2021〕83号），下级下达的绩效目标为“粮食规模经营面积比上年提高5%”，但区农业农村局未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无法反映是否实现此项绩效目标。
二是该政策项目实施完成后，未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未针对种植的收益、种植结构调整进行长效管理。
[bookmark: _Toc119581839]（二）相关建议
[bookmark: _Toc118908476][bookmark: _Toc119581840]1.提高绩效指标设置规范性、科学性
建议区农业农村局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绩效指标分类方面，将政策支出总体绩效目标进行细化分解，并从中总结提炼出最能反映总体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关键性指标，并将其确定为相应的绩效指标。如增设“补贴资金发放准确率，100%”、“补贴资金发放及时性，及时”等。
[bookmark: _Toc118908477][bookmark: _Toc119581841]2.完成政策后续管理机制，持续发挥政策实施效益
建议区农业农村局及时对政策实施效果相关数据进行统计核实，以充分反映政策实施效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政策调整的合理、有效的依据。此外，建议区农业农村局针对种植的收益、种植结构调整等相关内容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以确保政策实施效果能够长久发挥。
[bookmark: _Toc119581844]五、附件
附件1：政策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打分表


- 1 -

[bookmark: _Toc119581845]附件1：政策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打分表
	[bookmark: _Hlk82368584]分层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及说明
	评价过程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政策制定（30分）
	目标科学
	7
	反映政策目标是否明确合理，支持范围与政策规划是否匹配，目标设定与客观需求是否一致
	发现一处不匹配或不一致的扣1分，扣完为止。
	一是根据《遂宁市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该政策目标为“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铁导向作用，以粮食规模经营主体为载体，通过种粮大户补贴，提升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我区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政策目标明确合理，但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全面，未涉及补贴资金发放准确性、补贴资金发放及时性等方面，扣1分。二是根据《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补贴对象为大小春种植水稻、玉米和小麦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农户、家庭农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绩效目标支持范围与政策规划匹配。综上，此项7分，得6分。
	6

	
	项目协同
	7
	反映政策专项间制度机制顶层设计是否存在缺陷或缺失，是否统筹协调、互为补充，有无交叉重复的情况
	发现一处交叉重复或政策漏洞扣2分，扣完为止。
	该项政策专项间制度机制顶层设计不存在缺陷，专项间机制统筹协调、互为补充，不存在交叉重复的情况。综上，此项7分，得满分。
	7

	
	对象全面
	8
	反映政策实施对象是否覆盖全面
	按照政策覆盖比率计算指标得分
	根据《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补贴对象为大小春种植水稻、玉米和小麦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农户、家庭农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需满足的基本条件一是在全区内新型经营主体作为补贴对象需达到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不含复种面积）门槛为: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30亩（含30亩）以上；二是依法登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种植、农机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区农业农村局根据乡镇人民政府核实确认面积、抽查复核情况和实施方案，确认补贴金额后以现金直补的方式发放。政策实施对象覆盖全面。综上，此项8分，得满分。
	8

	
	标准合理
	8
	反映政策标准制定是否合理协调，是否考虑对象、区域、环境、经济发展等因素设定政策标准
	发现一处不合理、不协调、不匹配的扣1分，扣完为止。
	该政策的补贴标准根据当年种粮大户补贴资金总量以及核实的补贴总面积，测算确定年度亩均补贴标准，且根据《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省级次啊真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的通知》（遂财农〔2021〕52号）要求，补贴上限为107.58元/亩，充分考虑政策补贴对象、补贴区域、种植环境、经济发展等因素设定政策标准。综上，此项8分，得满分。
	8

	政策执行（30分）
	实施对象精准
	5
	反映政策实施对象识别是否精准，不同项目实施对象是否协调衔接，精准契合；实施对象是否与政策预期匹配
	实施对象精准得满分，较精准得60%权重分，不精准则不得分。
	经核查乡镇面积汇总表、乡镇核查表、区县抽查核实表、种粮大户补贴名单等相关资料，政策实施对象识别精准，未发现有实施对象与政策预期不匹配的情况。综上此项5分，得满分。
	5

	
	组织保障合理
	5
	考察政策的组织保障情况，包括成立领导机构，有明确的组织保障等；匹配相关工作人员且明确分工合理推进。
	组织保障合理得满分，较合理得60%权重分，不合理则不得分。
	《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明确政策实施相关方包括区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其中区农业农村局为政策实施主管部门，负责会同区财政局一起，采取聘用第三方公司（测绘）的方式，对各乡镇上报的种粮大户申报补贴面积开展抽查核实；各乡镇人民政府及村民委员会负责组织符合补贴条件的种粮对象申报、核实登记汇总、开展面积核实、公示等工作。政策实施具有明确的组织保障。在实施过程中，各项工作匹配相关工作人员，并明确分工。综上，此项5分，得满分。
	5

	
	政策宣传实施
	5
	考察政策实施过程中是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字屏、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政策宣传全部实施得满分，部分实施得60%权重分，未实施则不得分。
	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1年四川省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农发〔2021〕145号）要求：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按程序做好补助对象、补助资金等信息公开公示工作，强化社会监督，要采取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方式，把政策广泛宣传到基层、宣传到农户，使广大农民群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基层干部准确理解掌握政策内容，积极营造有利于政策落实的良好氛围。根据《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要求：各乡镇及相关责任部门要按程序做好补助对象、补助资金等信息公开公示工作，要采取广播、入户宣传等形式进行宣传。经核查公示照片、现场宣传照片等相关资料，区农业农村局、各乡镇均按要求完成公开公示工作，并进行了入户宣传，但宣传方式不够多样化，一定程度影响政策的宣传效果和农户对政策内容的知晓程度。酌情扣0.5分。综上，此项5分，得4.5分。
	4.5

	
	项目申报管理
	5
	考察该政策覆盖的项目申报资料是否完备；申报材料的受理、尽职调查等程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项目申报管理完备得满分，较完备得60%权重分，不完备则不得分。
	《船山区2021年种粮大户补贴实施方案》规定补贴申报程序为;（1）组织申报。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组织符合补贴条件的种粮对象自行向耕地所在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申报，提交的申报资料包括种粮大户申报表（经耕地所在村委会签字盖章）、土地来源证明材料（经耕地所在村委会签字盖章）及生产图片。乡镇政府组织镇村干部对种植的小麦、玉米和水稻单季粮食作物面积达到30亩以上（含30亩）的种植大户进行核实登记汇总。（2）核实确认。各乡镇政府组织镇村干部对申报的资料及面积开展核实，核实无误后在镇村两级同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公示无异议后，由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区农业农村局。（3）抽查核实。区农业农村局根据上报的资料，会同区财政局一起，采取聘用第三方公司（测绘）的方式，对各乡镇上报的种粮大户申报补贴面积开展抽查核实，以乡镇为单位，抽查面积和户数比例不低于30%。经核查申报资料，包括乡镇面积汇总表、乡镇核查表、区县抽查核实表、种粮大户补贴名单、公示照片、第三方测绘公司测绘面积汇总表、各乡镇补贴申报函等，申报材料完备，符合政策规定的程序。综上，此项5分，得满分。
	5

	
	资金使用合规
	5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发现一处扣1分，直至扣完
	经核查国库集中支付凭证，比对种粮大户补贴名单、补贴资金分配表等，该政策资金支出符合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区农业农村局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综上，此项5分，得满分。
	5

	
	预算执行率
	5
	项目资金拨付到具体支持对象企业、项目（人）的情况
	指标得分=项目资金到人到户额度/项目资金额度*100%*指标分值
	该项目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和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共计112.99万元。因资金下达时间晚，且区委区政府领导审批资金分配方案完成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故截至2021年12月31日无支出。截至绩效评价日（2022年10月12日），实际支出112.97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9.99%。指标得分=112.97万元/112.99万元*100%*5=5。综上，此项5分，得满分。
	5

	政策效果（40分）
	政策目标完成
	8
	政策实施后是否完成预期目标
	指标得分=项目资金到人到户额度/项目资金额度*100%*指标分值
	根据《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的通知》（遂财农〔2021〕83号）,该项目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和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共计112.99万元。根据《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的通知》（遂财农〔2021〕83号），资金下达时间为2021年11月；根据《船山区财政资金分配情况审批表》，区委区政府领导审批完成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故截至2021年12月31日政策资金无支出。通过申报核实确认后，受补贴种粮大户共计107户，申报面积共17182.17亩，平均每亩补贴65.76元，共计补贴资金为112.97万元。截至绩效评价日（2022年10月12日），实际支出112.97万元。指标得分=112.97万元/112.97万元*100%*5=5。完成政策补贴目标。综上，此项8分，得满分。
	8

	
	符合性
	7
	反映政策实施效果是否与中央、省和市规划布局、资金投向等匹配吻合
	符合得满分，较符合得60%权重分，不符合则不得分。
	该政策以粮食规模经营主体为载体，通过种粮大户补贴，提升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船山区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可助力水稻种植户实现亩均增收65.76元以上，有效带动当地种植业的产量提升。其效果符合中央、省和市规划布局，与资金投向匹配吻合。综上，此项7分，得满分。
	7

	
	引导性
	7
	反映基础条件改善、资金使用效益提升等方面
	提升较大得满分，部分提升得60%权重分，没有提升则不得分。
	该政策以粮食规模经营主体为载体，通过种粮大户补贴，提升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船山区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可助力水稻种植户实现亩均增收65.76元以上，有效带动当地种植业的产量提升。根据《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开展种粮大户补贴的通知》（遂财农〔2021〕83号），下级下达的绩效目标为“粮食规模经营面积比上年提高5%”，但区农业农村局未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无法反映是否实现此项绩效目标，扣1分。综上，此项7分，得6分。
	6

	
	区域均衡性
	8
	项目资金分配体现的均衡公平情况
	区域均衡得满分；较均衡得60%权重分，不均衡则不得分。
	根据政策资金分配情况，桂花镇18户，申报面积共3496.13亩，补贴金额为229931.12元;仁里镇11户,申报面积共113672亩，补贴金额为74750.7元;唐家乡6户，申报面积共 2561.07亩，补贴金额为168415.94元;龙凤镇10户，申报面积1007.3亩，补贴金额为66240.03元;河沙镇15户，申报面积3322.36亩，补贴金额为218478元;老池镇28户，申报面积3541.06亩，补贴金额为232590.05元;永兴镇19户，申报面积2117.53亩，补贴金额为139248.76元。政策补贴资金根据实际测算面积进行资金分配，有效保障遂宁市各区域种粮大户补贴的均衡性。综上，此项8分，得满分。
	8

	
	对象公平性
	8
	项目资金分配结果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充分考虑地域条件、经济条件等
	对象公平得满分，公平性较好得80%权重分，公平性一般得60%权重分，公平性较差得30%权重分，无存在公平性则不得分，
	该政策资金分配结果根据船山区桂花镇、仁里镇、唐家乡、龙凤镇、河沙镇、老池镇、永兴镇申报的实际补贴面积进行分配，分配结果公平合理，充分考虑地域条件和经济条件。综上，此项8分，得满分。
	8

	
	长效管理
	2
	反映项目完成后是否做好长效管理，是否全面衔接发挥整体效益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得满分，较健全得60%权重分，不健全则不得分。
	经核查，该政策项目实施完成后，未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未针对种植的收益、种植结构调整进行长效管理，扣2分。综上，此项2分，得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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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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